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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D_E7_9C_810_c66_253325.htm 根据教育部教学〔2007

〕6号《教育部关于做好2007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和川招考委〔2007〕54号《四川省2007年成人高校招生工作

改进意见》，制定本实施规定。 一、招生院校和招生计划 （

一）招生院校 凡经教育部审定核准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

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农民高等学

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普通

高等学校所属的成（继）教院（以下统称成人高校）均实行

全国统一招生。招生类型分高中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高起

本）、高中起点升专科（以下简称高起专）和专科起点升本

科（以下简称专升本）三种。在校学习形式分脱产、业余（

包括半脱产、夜大学，下同）和函授三种，脱产最短学习时

间为：高起本四年、高起专和专升本两年，业余和函授最短

学习时间为：高起本五年、高起专和专升本两年半。 各成人

高校应在教育部已批准备案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及高职高专

专业目录范围内设置招生专业，其中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不得

用于设置本科招生专业。 各成人高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有关

招生规定制订本学校招生章程，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招

生章程必须如实反映本校的实际情况，内容包括招生范围、

学习形式、学制和年限、办学地点、录取原则、收费标准以

及加试科目的时间、地点等。各成人高校应对招生章程的内

容承担责任并负责处理遗留问题。 （二）招生计划 招生学校



应按照教育部教学〔2007〕6号《教育部关于做好2007年全国

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在学校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统一使用教育部研制的“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分省（市、区

）计划编制系统”在网上编制招生计划。省教育考试院严格

按照经教育部汇总分送我省的招生计划在《四川省2007年成

人高校招生报考指南》上向考生公布。 凡未列入2007年国家

成人高等教育事业计划的学校，不能招收学历教育学生。自

行招生的，国家不承认其颁发的学历文凭。 二、招生对象、

报考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

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

，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起本或高起

专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

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5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类专业

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

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

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

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

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

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为参加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考

试的依据，请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

等临床类专业和护理学专业的考生，尤其是不具备上述成人



高校医学门类专业报考条件的考生要慎重填报志愿。 三、招

生改革试点 1推进“现代农业技术与管理专业”专科班（以

下简称农技班）招生改革试点，招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并在农业、林业生产第一线从事农业、林业技术或管理工作

的在职从业人员。 2推进“乡村医生中医、中西医专业大专

学历教育”专科班招生改革试点，招收乡、镇、村从事医药

卫生工作，具有助理执业医师资格以及取得国家认可的卫生

、中医中专毕业文凭的人员，采用半脱产学习形式进行学制

三年的系统的中医、中西医专业学历教育和临床技能培训，

使其达到中医、中西医专业专科学历。 3报考藏、彝语文专

业和用藏、彝语文授课的专业的考生，须参加高中起点专科

的语文、数学、外语3门全国统考，招生学校可根据专业要求

自行确定是否加试藏、彝语文。如需加试，招生学校必须在

招生简章中注明并自行命题和组织考生考试，加试成绩计入

总分，按4科成绩划线录取；不需加试的院校，按考生参加统

考科目的成绩录取。 4我省今年起不再进行高中起点专科“

预科生”招生。 四、报名 今年我省成人高校招生考生报名工

作实行网上报名与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四川省2007年

成人高校招生网上报名工作实施办法》另文公布。 （一）网

上报名时间：8月20日至8月31日；现场信息确认时间：9月1

日至7日。 （二）报名办法： 1考生须于8月20日8月31日通过

互联网登录各市（州）招办公布的成人高校招生报名网站，

按报名网站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提交本人报名信息，并

于9月1日9月7日凭身份证到本人网上报名登记表中选择的现

场确认报名信息地点的县（市、区）招办或县（市、区）招

办指定的报名点进行报名信息确认、缴费和采集相片信息，



逾期不予补办。 2未能在网上报名期间进行网上报名的考生

，可于9月1日至7日凭身份证到工作单位或正住户口所在地的

县（市、区）招办或县（市、区）招办指定的报名点现场报

名，县（市、区）招办也可受理有组织的集体报名，具体办

法由各市、州确定并向社会和考生公布。 考生报名时，要根

据工作需要和自己的专长，在符合学校招生报考条件和生源

范围的前提下，选报一至二所学校及专业；现场报名的考生

须如实准确填涂《报名志愿卡》的所有内容并上交招办，招

办用光电阅读机阅读《报名志愿卡》（考生现场校对）、用

电子数码摄像设备为考生照像后赓即打印出考生的《考生登

记表》，交由考生认真填写、校验后收回。 3专升本考生在

现场确认报名信息或现场报名时，须交验国民教育系列专科

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原件和经所在单位确认签章的影印件。

凡符合照顾录取条件的考生均须交验相应的原始证件及其影

印件（除身份证外，其它影印件均须由考生所在单位确认签

章）或有关原始证明材料；其中，符合享受降低录取控制分

数线照顾条件的民族自治州、县的考生和其他市、县（区、

市）的少数民族考生及攀枝花市东、西区的考生，须持居民

身份证或户口簿在正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区、市）招办报名

或现场确认报名信息，方可享受相应的降分照顾。 考生报名

时须按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川价费〔2001〕94号文件规定缴

纳报名考试费80元。 4各市（州）、县（市、区）招办要按报

考条件对考生材料进行认真复核，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

作假者，应即取消其报考资格。 5考生所报志愿一经填定后

，一律不得更改。 6省内一律不予借考。 五、考试 （一）高

起专各专业考试科目 1文科类考语文、数学（文科）、外语



（分英、俄、日三个语种，由考生根据报考学校对外语语种

的要求选择一种。下同）三科。 2理科类考语文、数学（理

科）、外语三科。 （二）高起本各专业考试科目 1文科类考

语文、数学（文科）、外语、历史地理综合课（简称史地）

四科。 2理科类考语文、数学（理科）、外语、物理化学综

合课（简称理化）四科。 （三）专升本考试科目 专升本考试

科目共三科：公共课两科、专业基础课一科。各学科门类考

试科目分别如下： 1哲学、文学（艺术类除外）、历史学以

及中医、中药学（一级学科）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大

学语文。 2艺术类（一级学科）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

艺术概论。 3工学、理学（生物科学类、地理科学类、环境

科学类、心理学类等四个一级学科除外）考试科目为：政治

、外语、高等数学（一）。 4经济学、管理学以及职业教育

类、生物科学类、地理科学类、环境科学类、心理学类、药

学类（除中医学类外）等六个一级学科考试科目为：政治、

外语、高等数学（二）。 5法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

、民法。 6教育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7

农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8医学类（

中医学类、药学类等两个一级学科除外）考试科目为：政治

、外语、医学综合。 （四）上述各统考科目试题均由教育部

按《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2007年版）的

要求统一命题（外语非英语语种采用有关省命制的试题）；

各科试题满分均为150分；高起本、高起专的统考科目每科考

试时间为120分钟，专升本每科考试时间为150分钟。 （五）

考试实施 各级招办在当地政府与招生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

实施与管理本地区的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设在



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其中专升本考点也可以设在

市、州政府所在地。有关市、州招委可根据本地成人高校招

生工作的实际以及个别区（县）成人高考考生较少的情况，

统筹安排，合理布局本市、州成人高考考点。考试工作必须

严格执行教育部颁发的《2007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考务工作规定》（教考试〔2007〕2号）和《四川省2007年成

人高校招生考务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成人高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定于10月13日、14日进行，具体考试科目及时间安

排见附表1. （六）报考四川农业大学举办的现代农业技术与

管理专业招生改革试点班的考生除参加统考科目考试外，还

需参加由招生学校自行命题和组织的农业基础知识专业基础

课加试。 （七）报考成都中医药大学举办的乡村医生中医、

中西医专业大专招生改革试点班的考生除参加统考科目考试

外，还需参加由招生学校自行命题和组织的中医综合专业基

础课加试。 （六）、（七）所列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各科加试

时间均为120分钟，各科试题满分均为150分。有关学校应制

订专业基础课复习考试大纲并向考生公布，还应在招生简章

中注明专业基础课考试时间和地点，并在《四川省2007年成

人高校招生报考指南》上公布。考生的加试成绩由招生学校

按省教育考试院下发的统一格式以软盘和表册的形式于10

月26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其加试成绩计入总分，按四科成

绩划线录取。 （八）报考艺术和体育类专业的考生还须按招

生学校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四川省2007年成人高校招生

报考指南》上公布）参加由招生学校自行命题和组织的专业

课加试。招生院校将专业加试成绩数据按省教育考试院下发

的统一格式以软盘和表册的形式于10月26日前报省教育考试



院。专业课加试成绩不计入统考成绩总分，录取时省教育考

试院在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

，原则上按加试专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向招生院校投档供

审录。 （九）成人高校其它专业是否加试，由各成人高校根

据专业要求自行确定。如需加试，招生院校必须在招生简章

中注明并自行命题，在新生入学时进行加试，加试成绩不合

格者，学校不予注册。 六、评卷及统分工作 在省招考委领导

下，成立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评卷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

各科评卷指导工作。 评卷工作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分

科集中进行。评卷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制定的试题答案及评分

参考和省评卷指导委员会学科评卷指导小组制定的评分细则

，确保评卷质量。 统分工作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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